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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6 月 16 日，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统股
份”）收到公司股东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资本”）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公告披露日，温氏资本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已达 5.00%。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方式
温氏资本在 2020 年 6 月 1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方式增持华统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90,600 股，占华统股份现有总股本的 0.03%。
2020 年 5 月 14 日由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81 万股登记完成，使得公司总股本由 277,400,050 股增加至 279,210,050 股，同时也
导致了温氏资本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 5%被动稀释至 4.97%。

本次权益变动前，温氏资本持有华统股份的股份数量为 13,869,931 股，占华统
股份总股本的 4.97%。 本次权益变动后， 温氏资本持有华统股份的股份数量为
13,960,531 股，占华统股份总股本的 5.00%。

（二）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温氏资本 无限售流通股 13,869,931 4.97% 13,960,531 5.00%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温氏资本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温氏资本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信息披露义务人温氏资本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温氏资本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7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16日（星期二）14：40开始，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6日上

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6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褚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号公司综合

大楼三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名，代表股份327,427,09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789%。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6名，代表股份326,918,3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798%。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名， 代表股份508,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1%。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 共3名， 代表股份
1,062,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069%。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7,427,0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62,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7,427,0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62,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7,427,0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62,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7,427,0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62,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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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温氏（深圳）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统股份
股票代码：0028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临海大道 59号海运中心主塔楼 13楼 -13225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 43F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20年 6月 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15号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
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15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权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
在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
意。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华统股份 指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临海大道 59号海运中心主塔楼 13楼 -13225
法定代表人 赵亮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MA5FE1025C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
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经营期限 2018-12-05至长期
主要股东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 43F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他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兼职情况
长 期
居 住
地

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赵亮 男 中国
执 行 董
事 兼 总
经理

新兴县合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省新
大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京海禽业集团有限公
司、筠诚和瑞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深圳 无

邓颖锐 男 中国 监事 河南省新大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深圳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认同上市公司的发展理念和加强双方战略合作关系 1 而增持公司

股份。
1 注：2019 年 3 月 5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温氏

股份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上市公司与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生猪养殖、屠宰业务等方面合作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 信息披
露义务人为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
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在估值适当时继续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13,869,931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 4.97%2。 相关信息可参阅上市公司于 2020年 5月 13日披露的《浙江华统肉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 注：2020 年 5 月 14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完成的公告》,向 23 位激励对象授予 181.00 万股，变动

后总股本由 277,400,050 股变更为 279,210,050 股。 上市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收到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变更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的 13,869,931
股人民币普通股对应总股份比例由 5.00%稀释至 4.97%。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13,960,531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 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增持均价
（元 /股）

增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2020年 6月 15日 集中竞价 16.059 90,600 0.03%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增持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增持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为 2020

年 6月 15日。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3,960,531 股，前

述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具体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交易均价
交易股数及其对应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交易方

向
稀释前3 稀释后

温氏（深圳）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0年4月

27日 14.180元 1,327,300
/0.48%

1,327,300
/0.48% 买入

温氏（深圳）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0年5月

12日 14.810元 3,580,300
/1.29%

3,580,300
/1.28% 买入

温氏（深圳）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0年6月

15日 16.059元 90,600
/0.03% 买入

3 注：2020 年 5 月 14 日， 上市公司披露了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完成的公告》,向 23 位激励对象授予 181.00 万股，变动
后总股本由 277,400,050 股变更为 279,210,050 股。 上市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收到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除本报告书上述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
内没有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联系电话：0579-89908661
联系人：朱婉珍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公司共同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赵亮
签署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

业小区
股票简称 华统股份 股票代码 0028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温氏（深圳）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临海
大道 59 号海运中心主塔楼
13楼 -13225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
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
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13,869,931股
持股比例：4.9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变动数量：90,600股
变动比例：+0.03%
变动后持股数量：13,960,531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5.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 12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12个月内在估值适当
时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温氏（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赵亮

签署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1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兴国路 78 号上海兴国丽笙宾馆主楼 2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1,924,3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42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记名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代理

董事长孟森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2 人，刘东董事、邓明辉董事、黄钰昌独立董事、孙

大建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郑丽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韩敏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选举潘秋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078,691 99.7597 452,115 0.1285 393,503 0.1118

2、议案名称：审议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992,293 99.7352 260,000 0.0739 672,016 0.1909

3、议案名称：审议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978,517 99.7313 273,776 0.0778 672,016 0.1909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992,293 99.7352 260,000 0.0739 672,016 0.1909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992,293 99.7352 533,513 0.1516 398,503 0.1132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265,806 99.8129 260,000 0.0739 398,503 0.1132

7、议案名称：审议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265,806 99.8129 260,000 0.0739 398,503 0.1132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 2020 年度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91,995 81.9485 2,784,606 14.5421 672,016 3.5094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195,930 99.7930 329,876 0.0937 398,503 0.1133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265,806 99.8129 260,000 0.0739 398,503 0.113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关于选举潘秋生先
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8,302,999 95.5839 452,115 2.3611 393,503 2.0550

6 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18,490,114 96.5611 260,000 1.3578 398,503 2.0811

8

审议关于 2020 年度与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5,691,995 81.9485 2,784,606 14.5421 672,016 3.5094

9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8,420,238 96.1962 329,876 1.7227 398,503 2.0811

10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18,490,114 96.5611 260,000 1.3578 398,503 2.08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0 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议案 8 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上海家化（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回
避表决，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大会还听取了 2019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乐天、李长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315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2020-027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一次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 � �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选举潘秋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选举潘秋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并担任主任委

员。
潘秋生先生简历
潘秋生：男，1973 年出生。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化学系理学士，复旦大学 - 美国圣

路易华盛顿大学 EMBA，进修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高级管理课程。 曾任欧莱
雅（中国）有限公司大众化妆品部商务总经理及欧莱雅集团大众化妆品部亚太区商
务总经理、美泰全球副总裁兼美太芭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副主任、本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7 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编号：临 2020-028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接到持股 5%股东中民财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财智”）通知：获悉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质押股份

已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 具体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股）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中民财智有
限公司

否 16,000,000 23.53% 1.18% 2017.12.11 2020.6.1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否 41,000,000 60.29% 3.01% 2017.12.11 2020.6.1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否 11,000,000 16.18% 0.81% 2017.10.10 2020.6.15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合计 -- 68,000,000 100% 5.00% -- -- --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民财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6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 完成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后，中民财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0 股，占所持有贵

公司股份的 0%，占公司总股本的 0%。 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累计质押股数
(股）

质押占其持有股份比
例

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未质押股份

已质押股份数量
(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数量份（股）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中民财智
有限公司

16,000,000 23.53% 0 0 0 0 0 16,000,000 23.53%
41,000,000 60.29% 0 0 0 0 0 41,000,000 60.29%
11,000,000 16.18% 0 0 0 0 0 11,000,000 16.18%

合计 68,000,000 100% 0 0 0 0 0 68,000,000 100%
二、备查文件
1、中民财智《关于股份解质押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20-034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股东中民财智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特别提示 ：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

收到股东中民财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财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民财智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710.49 万股，本次
权益变动前，中民财智持有公司股份 6,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本次权益
变动后，中民财智持有公司股份 6089.5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8%，不再是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大宗交易受让方式取得的股份。
2、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万
股）

公司当时总股
本（万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中民财智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0/6/16 10.92 710.49 136,000 0.52

合计 710.49 136,000 0.52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民财
智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6,800 5.00 6089.51 4.48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6,800 5.00 6089.51 4.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1、中民财智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与本公告一起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2、本次减持股份完成之后，中民财智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3、中民财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

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民财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697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20-035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股东减持股份至 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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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5 月 30
日、2020年 6月 17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5）。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 鉴于首次授予 15名原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 3 名原激励对象激励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资格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 10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 1 名激励对象 2019
年度考核评价标准为合格（C），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47,492股， 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44,976股， 本次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 592,468股。

由于 2019年 6月 17日公司完成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授予预留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 913,600 股及公司 2019 年 9 月 20 日和 2019 年 12 月 27 已回购注销限制股票
560,812股和 857,520股，公司股本总额已由 513,883,128股变更为 513,378,396股；注册资
本金由 513,883,128.00元变更为 513,378,396.00元。

公司 2019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9 年 11 月 8 日召
开的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
股本总额已由 513,883,128 股变更为由 513,378,396 股； 注册资本金由 513,883,128.00 元
变更为 513,378,396.00元。 并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513,378,396股减少至 512,785,928股。注册资
本金由 513,378,396.00元变更为 512,785,928.00元。

本次《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根据《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
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
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
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
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
2020年 6月 17日至 2020年 7月 31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 9:00-17: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工业园小蓝中大道 66号 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万明琪
联系电话：0791-85985546
联系传真：0791-85985546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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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吉林化纤”）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单》（受理序号：201404）。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
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所有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0-33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
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届满。 鉴于目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九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保持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延期进行，同时，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也相应顺延。

在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

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继续履行对公司的勤勉尽责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
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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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